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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 

加强疫情期间正常医疗秩序管理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，区直各医疗机构： 

近期我国多地爆发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，个别地区因疫情期

间人民群众正常就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引发较大舆情。根据国务

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有关工作要求，为保

障我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满足正常就医需求，现就

疫情期间正常医疗秩序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正确分区分级开展医疗服务 

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要制定预案,明确本地区在发生疫情时

的危重症患者救治定点医院，并告知辖区居民。 

（一）未发生疫情时，医疗机构要落实预检分诊、首诊负责

制，并在将具有新冠肺炎可疑症状的患者引导至正规发热门诊就

诊的基础上，按照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有序开展医疗服务。 

（二）发生疫情的地区，要向采取封控措施的社区（村）及

时派出医疗服务队伍，采用巡诊和进社区（村）服务的方式适应

居民医疗需求；当地急救中心要及时响应中高风险地区居民的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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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呼叫并提供服务。 

二、加强特殊患者管理  

（一）加强急诊手术和急危重症患者救治管理。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疫情防控指挥部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

间，制订预案，指定本地区在疫情防控期间救治急危重症患者的

医院，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要建立并完善急诊手术应急预案，

对病情危重急需手术治疗的患者，尽快评估感染风险，通过设置

负压或感染手术间、缓冲病房或应急隔离病房、提升医护人员防

护等级等措施，及时妥善做好应急救治工作。各级医疗机构建立

急危重症患者救治绿色通道。不得以疫情防控为理由，随意停止

手术、延误治疗、推诿拒收急危重症患者；设置应急隔离区或缓

冲区，用于暂未取得核酸检测结果等情况下急危重症患者的应急

救治；要建立急危重症患者核酸检测的绿色通道，加急出具检测

结果，加强设置急诊的医疗机构急诊服务管理，实现急诊与住院

有效衔接。 

（二）加强孕产妇医疗管理。 

各地要制定疑似或确诊新冠病毒感染孕产妇诊疗相关制度或

预案，明确疑似或确诊孕产妇诊疗场所、流程及隔离防控要求。   

1.对于发热或有新冠疫情流行病学史的孕产妇，应先到发热

门诊进行排查，能够明确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的孕产妇，可转至普

通门诊就诊；对于不能排除新冠病毒感染或确诊新冠肺炎的孕产

妇，按照规定尽快转运至定点医院，严禁由疑似或确诊孕产妇自

行转诊。 

2.各医疗机构不得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或拖延接诊孕产妇，

要指导孕产妇正确识别和应对临产征兆，及时前往助产机构住院

分娩。对其中邻近预产期的，要协调落实产检及分娩机构，并及

时通知到人，确保衔接。如遇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孕产妇需紧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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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、转诊至定点医院前已发动产程、急需终止妊娠来不及转运

等情形的，所在医疗机构应当做好隔离防护措施，在产妇分娩后

及时评估其健康状况，确认安全后转运至定点救治医院落实后续

治疗措施。 

（三）加强慢性病和特殊病的治疗管理。 

各医疗机构要设置必要的急诊抢救缓冲区、急诊手术缓冲区

和病房缓冲区等，对于血液透析患者、肿瘤放化疗患者、孕产妇、

慢病患者等需要定期检查治疗的，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或者

血友病等需长期用药的，以及突发心脑血管疾病、严重外伤等需

要急诊急救的患者、儿科患者，如果流行病学史不明确或高度怀

疑且不能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的，患者应先在缓冲区进行单人单间

隔离，并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给予及时治疗，不得以疫情防控为

由停诊、拒诊或延误治疗。要在救治同时进行核酸检测，排除新

冠病毒感染的可解除隔离，不能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的，应在患者

病情稳定后转入定点救治医院继续治疗，并做好缓冲间等救治区

域的终末消毒。 

（四）加强血液透析管理。 

各医疗机构要按照应检尽检要求，开展透析患者核酸检测，

设立专门时段、专门区域为有指征但暂未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的患

者或处于隔离期的患者进行血液透析。各地要对辖区内管理的处

于隔离期的透析患者进行摸排，确定专人负责与进行血液透析的

医疗机构对接。各医疗机构不得推诿，确保血液透析患者治疗不

延误、不中断。 

（五）加强长期用药管理。 

各医疗机构要保障慢性病患者对长期用药（包括麻醉药品、

精神药品等特殊药品）的医疗服务需求，对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

者，一次可开具 12 周以内相关药品。要指导患者在就近的医疗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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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进行必要的检验检查和常规复查，并通过电话随访等多种方式

加强远程指导。要加强对使用长期处方患者的用药教育，提高患

者自我用药管理能力和用药依从性，并告知患者在用药过程中出

现任何不适应及时就诊。 

三、加强院感防控管理 

各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院感防控各项措施，从严、从实、从

细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，坚决防止院内感染事件发生，同时做

好疫情防控下的医疗救治，尤其是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，确保患

者和医务人员安全。强化医务及后勤人员新冠疫情防护相关知识

培训，重点加强对预检分诊、发热门诊、隔离病区等区域人员的

监督与考核，规范个人防护，做到院内新冠“零感染”。 

四、加强宣传引导 

各地要加强医疗集团、医共体内各医疗机构的协调配合，纵

向调动医疗资源，发挥基层医疗机构作用，进一步落实基层首诊、

双向转诊、急慢分治、上下联动的要求。充分利用远程会诊等信

息化手段，减少患者跨区域流动、聚集产生的风险。加大宣传力

度，引导常见病、多发病患者就地就近看病就医，减少跨区域流

动异地就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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